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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可能肯定“斯密教条”

———对“社会劳动价值论”质疑之九
①

陈振羽

　　摘要 : 不能认为马克思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因为马克思不可能确认过“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

的劳动 (v + m)价值论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并没有确认劳动 (v + m)价值论 ,马克思不是建立劳动价

值理论有失误 ,才批判“斯密教条”。

关键词 : 马克思 　“斯密教条”　劳动 (v + m)价值论 　社会年商品价值 (c + v + m)

　　马克思批判的“斯密教条”,是指斯密把每一个商品价值

或社会年生产物价值看作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

并由这三种收入构成 ,由此陷入混淆社会年产值与社会年净

产值 ,赶走不变资本价值的错误。“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由他

编造的劳动 (v + m) 价值论 ,认为社会年产值由社会活劳动

(v + m)创造 ,社会年产值等于社会年净产值 ,从而否定马克

思批判“斯密教条”②。为了论证其否定马克思批判“斯密教

条”的正确性 ,又由劳动 (v + m) 价值论肯定马克思可能不批

判“斯密教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马克思对“斯密教条”作

了科学的批判 ,不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

一、马克思不可能确认过“社会劳动价
值论”者编造的错误的劳动( v + m)
价值论 ,不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马克思确认过其编造的劳动

(v + m)价值论 ,从而肯定马克思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在

他看来 ,马克思确认过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

多企业活劳动 (v + m)创造或形成 ,从而可能确认社会年产值

由社会活劳动 (v + m) 创造 ,社会年产值等于社会年净产值 ,

可能确认“亚当·斯密并没有‘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

来 ,从而赶走了年产品中不变价值的部分’”③ ,从而可能不批

判“斯密教条”。这种看法欠妥。由于他编造的劳动 (v + m)

价值论是他肯定马克思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的理论基础 ,

因此有必要评论他是如何编造劳动 (v + m)价值论 ,从而这种

价值论必定是错误的 ,由此就不难了解马克思不可能确认过

劳动 (v + m)价值论 ,不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本文和《不

要否定马克思批判“斯密教条”》一文所评述的“社会劳动价

值论”者编造的劳动 (v + m)价值论是指 ,按照他的观点 ,某个

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的活劳动 (v + m) 创

造或形成的 ,从而商品价值是由社会活劳动 (v + m) 形成或创

造的。“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由其精心编造的某个企业的生

产资料价值是其产品作为上述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

品价值错误理论 ,引申出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

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错误的价值论。在“社会劳动

价值论”者看来 ,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之所以是由其他众多企业的活劳动 (v + m)创造的 ,是因为某

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是以产品作为上述

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 ,从而是其他众多企业活

劳动的净产值 (v + m) 。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另一个

企业产品价值这个问题我已另文简略评论过。④鉴于这是他

关键性错误 ,还有必要作较详细的、较深入的讨论。他的上

述论点实际上是运用下表⑤来说明的。

生产单位 产品 单位 数量 中间消耗
c

净产值
(v + m)

总产值
(c + v + m)

棉　农 棉花 公斤 014 0 5 5
纺纱厂 棉纱 公斤 013 5 6 11
织布厂 白布 公尺 3 11 6 17
印染厂 色布 公尺 3 17 5 22
服装厂 上衣 件 1 22 8 30
合计 - - - 55 30 85

按照他的看法 ,印染厂以其色布产品 (22 元)售给服装厂

作为生产资料 ,织布厂以白布产品 (17 元)售给印染厂作为生

产资料 ,纺纱厂以棉纱产品 (11 元) 售给织布厂作为生产资

料 ,棉农以棉花产品 (5 元)售给纺纱厂作为生产资料。因此 ,

服装厂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22 元) 是印染厂

的色布产品价值 (22 元) ,印染厂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

价值 ———17 元)是织布厂白布产品价值 (17 元) ,织布厂的生

产资料价值 (11 元) 是纺纱厂的棉纱产品价值 (11 元) ,纺纱

厂的生产资料价值 (5 元)是棉农的棉花产品价值 (5 元) ⑥ ,从

而服装厂上衣产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价值 (生产资料价

值 ———22 元)是印染厂、织布厂、纺纱厂和棉农等生产单位活

劳动的新创价值 (v + m) 或净产值 (5 + 6 + 6 + 5 = 22 元) 。因

此 ,某个企业 (例如服装厂)的产品价值 (上衣价值) 中的生产

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是由各企业 (例如 ,印染厂、纺纱厂

和棉农等)的活劳动 (v + m) 创造的。⑦从社会看 ,某个企业产

品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是其他众多企业的“活劳动 (v + m)

创造的”⑧ ,或者说是由“各企业的活劳动 (v + m) 形成的”⑨。

从而商品价值 (某个企业总产值)或社会年产品价值是由“社

会活劳动 (v + m)创造的”⑩。所谓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是以其产品作为上述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

价值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首先 ,混同价值和交换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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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产品价值购买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作为生产资料 ,生产

资料的价值是作为其产品价值的交换价值。不能够把某个

企业使用的上述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其他企业产品的价

值 ,或它所包括的生产资料价值和活劳动新创价值。假定服

装厂以上衣产品部分价值 (22 元)购买印染厂的色布产品 ,服

装厂把买来的色布作为生产资料。“社会劳动价值论”者实

际上是认为服装厂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22 元) 是印染厂

的色布价值 (22 元)或它所包括的白布生产资料价值 (17 元)

和活劳动所创价值 (5 元) ,这种看法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

某种商品交换来的另一种商品包含的和某种商品相等的劳

动量决定某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服装厂以上衣部分价值包

含的劳动量交换色布包含的等量劳动 ,色布的价值作为上衣

部分价值的交换价值 ,表现上衣部分价值。把作为上衣部分

价值的交换价值的色布价值说成是还包括有新创价值的色

布产品价值 ,这就把上衣部分价值的交换价值说成是印染厂

产品的价值 ,混同了价值与交换价值。既然服装厂以上衣部

分价值换来的色布的价值是作为上衣部分价值的交换价值 ,

而不是印染厂产品的价值。那么 ,服装厂把购买来的色布作

为生产资料 ,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也是作为上衣部分价值的

交换价值 ,而不是印染厂产品的价值。所谓服装厂的生产资

料价值是印染厂的色布产品价值 ,这种看法是混同了价值和

交换价值。服装厂的色布生产资料价值既不是印染厂色布

产品价值 ,也不是印染厂产品价值包括的活劳动新创价值 ,

更不是众多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

其次 ,混同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另一个企

业的产品价值。所谓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另

一个企业包括有新创价值的产品价值 ,这种说法混同某个企

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二者

是有区别的。马克思论述了“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

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 ,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

特定的作用 ,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λϖ因此 ,一

个使用价值作为某一劳动过程的结果的产品和作为另一个

劳动过程的生产资料就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它们的价值

也有区别。印染厂以色布产品售给服装厂作为生产资料 ,服

装厂的色布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印染厂的色布产品价值就有

区别。服装厂的生产资料包含的劳动是过去的、死的劳动 ,

服装厂的生产资料价值是旧价值 ;印染厂色布产品包含有过

去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 ,色布产品价值包括转移的旧价值和

活劳动新创价值。服装厂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作为生产上

衣的劳动过程的要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印染厂的色布产品

的价值是印染厂的生产过程的结果的产品价值。因此不能

够认为服装厂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印染厂产品价值 ;印

染厂色布产品价值包括的白布生产资料价值和印染厂活劳

动新创价值 ,也不是服装厂色布生产资料价值的组成部分。

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

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为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是来自

另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的结果的产品 ,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过

程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某个企业使用的生

产资料的价值也是由另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另一个企业的产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动 ,某个企业生产资料包含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也要发生变化 ;从而另一个企业产品的价值发生变

动 ,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发生变动。这是某个

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的联

系。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述了生产资料价值的变

动�λω。例如 ,服装厂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由生产色布产

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色布产品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发生变动 ,来自印染厂产品的服装厂的生产资料的价

值也要发生变动。然而 ,我们要注意上述二者的区别。由于

其产品作为上述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已经经过流

通过程的商品交换 ,而且作为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 ,因此某

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已经是作为其产品价值的交

换价值 ,而不是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服装厂使用的生产

资料的价值已经不是印染厂色布产品的价值 ,而是作为上衣

部分价值的交换价值。因此某一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

值不是其产品变为上述生产资料的企业的产品价值或它新

包括的生产资料价值和活劳动新创价值 ,更不是其他众多企

业的活劳动新创价值。

既然“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所提出的某个企业所使用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从而是其他众多

企业的活劳动 (v + m)价值 ,是由于混同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

混同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其产品作为上述生

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 ,因而是错误的理论。那么

他由上述错误理论引申出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

本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创造或形成的 ,从

而商品价值也是由社会活劳动 (v + m) 创造的劳动 (v + m) 价

值论 ,也是错误的。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会由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

价值是其产品作为上述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

的错误理论 ,引申错误的劳动 (v + m) 价值论 ,是由于以下错

误而引起的。首先 ,混同商品价值与商品净产值 ,按照他的

看法 ,从企业看 ,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某个企业

的商品价值就由 c + v + m构成。然而从社会看 ,物化劳动创

造价值转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 ,商品价值就由众多企业

的 v + m构成。社会年产品是社会年劳动创造的 ,“其价值等

于全社会劳动报酬 v 和利润税金收入 m的总和 ,或者是其必

要劳动价值和剩余劳动价值的总和 ,这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本

质和核心。”�λξ我们由此不难看出 ,他是混同了商品价值和商

品净产值。虽然按照他的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另一

个企业的产品价值的错误理论 ,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是会被

看作由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 (c + v + m) 决定的 ;然而他混

同商品价值与商品净产值 ,认为从社会看 ,商品价值由众多

企业的 v + m构成 ,因而他不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看

作是由其他企业的产品价值决定 ,而是把它看作由其他众多

企业的净产值即活劳动 (v + m)决定 ,这就犯了略去商品价值

中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错误。其次 ,混同劳动与劳动 (v + m) 。

他把劳动创造的价值看作是劳动价值即劳动 (v + m) ,又把劳

动与劳动价值即劳动 (v + m)混同起来 ,从而把社会活劳动和

社会活劳动价值即社会活劳动 (v + m)混同起来 ,把社会活劳

动创造价值看作是社会活劳动 (v + m) 创造价值。按照他的

看法 ,从企业看 ,企业的产品价值是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

同创造的 ;从社会看 ,企业的产品价值则由社会活劳动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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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照他的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产品作为上述生

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产品价值的错误理论 ,某个企业的生产

资料价值是会被看作由另一个企业产品价值包含的社会活

劳动决定 ,然而由于他混同了社会活劳动与社会活劳动 (v +

m) ,因而他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看作是由社会活劳动

(v + m)形成的 ,这就犯了价值决定价值的错误。

综上所述可见 ,劳动 (v + m)价值论是“社会劳动价值论”

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种种误解即混同价值与交换价

值、混同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与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

值、混同商品价值与商品净产值、混同劳动与劳动 (v + m) 而

编造的 ,从而是略去不变资本价值、价值决定价值的错误的

价值论。所谓马克思确认过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

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价值论 ,从而可能不批判

“斯密教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不可能确认过“社

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错误的劳动 (v + m) 价值论 ,不可能

确认社会年产值是由社会活劳动 (v + m)创造的 ,从而不可能

不批判“斯密教条”,不可能不批判斯密犯了混淆社会年产值

与社会年净产值、赶走不变资本价值的错误。“社会劳动价

值论”者认为马克思确认过劳动 (v + m) 价值论 ,这不是所谓

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而是混淆了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和资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论 ,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

成是相互矛盾的价值理论体系 ,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

论。劳动 (v + m)价值论是“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自己编造的

错误的价值论 ,他竟然认为马克思确认过这种价值论 ,从而

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由此论证其否定马克思批判“斯密

教条”的正确性。应该认识到 ,这种学术研究是不严肃的。

二、马克思没有在社会资本再生
产理论中确认劳动( v + m)价

值论 ,不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

论中确认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

动 (v + m)创造的 ,从而可能确认社会年产值等于社会年净产

值 ,马克思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在他看来 ,社会年产值

必定等于社会年净产值 ,马克思对此也是可能确认的 ,因为

“实际上 ,马克思对于不变资本或不变价值 (物化劳动、生产

资料) c ,是其他生产单位的活劳动成果 (即 v + m ———引者

注) ,也是确认不疑的 , ⋯⋯例如 ,他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

论述中 ,讲个别资本 (即各个企业) 必须进行相互交换 ,从其

他企业取得生产资料 ,作为生产投入 ,并向其他企业和单位

提供产品 ,进行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λψ马克思在这里是认

为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是其他众多企

业的活劳动成果 (v + m) 或来自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成果

(v + m) ,从而确认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是由其他众多企业的活劳动 (v + m) 创造的。马克思还由此

确认部类总产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是由各

企业的活劳动 (v + m)形成的。”�λζ并且“用公式作了说明和表

述”�λ{ 。马克思的 Ⅱc = Ⅰ(v + m)公式与斯密的谷物价值中生

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科学观点内

容相同 ,从而马克思的上述公式指明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

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因此马克思

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是确认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

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马克思可能由

此确认社会年产值由社会活劳动 (v + m)创造 ,社会年产值等

于社会年净产值 ,从而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可能不批判

斯密犯了混淆社会年产值和社会年净产值、赶走不变资本价

值的错误。这些看法欠妥。

其一 ,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论述中并没有确认某

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是由其他众多企业

活劳动 (v + m)形成或创造的。所谓马克思论述了“个别资本

(即各个企业)必须进行互相交换 ,从其他企业取得生产资料

作为生产投入 ,并向其他企业和单位提供产品 ,进行实物补

偿和价值补偿。”马克思在这里指明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 (不

变资本价值)是其他众多企业的活劳动成果 (v + m) 或来自其

他众多企业活劳动成果 (v + m) ,从而马克思确认某个企业的

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是由其他众多企业的活劳动

(v + m)创造或形成的。这种看法欠妥。因为马克思所论述

的第二部类各企业通过和第一部类各企业进行的商品交换 ,

不但出售了其产品 ,而且从第一部类各企业取得和年生产过

程中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相应数量的生产资料 ,作为生产投

入 ,从而实现了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这显然是论述社会资

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马克思论述的各企业“从其他企

业取得生产资料 ,作为生产投入”,这是论述各个企业把资本

投于生产资料。这只涉及其资本由货币资本形式转而采取

生产资本形式。马克思论述的各企业“向其他企业和单位提

供产品”,这是论述各个企业产品的实现 ,只涉及其资本由商

品资本形式转而采取货币资本形式。因此马克思在社会资

本再生产的论述中并没有像“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所认为的

确认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社会劳动价值论”者会有上述错误看法的

重要原因是 :首先 ,误解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前提。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劳动 (v + m) 价值论看作是马克思社

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前提 ,从而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在社会资

本再生产的论述中确认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是由其他众

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他不了解马克思的社会资本

再生产理论是建立在他创建的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

基础上 ,因而就不了解马克思不可能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论

述中确认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

动 (v + m)创造的。其次 ,混同价值和交换价值 ,把某个企业

的生产资料价值说成是其产品作为上述生产资料的另一个

企业的产品价值。正如前面论述的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

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说成是以产品作

为上述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 ,混同了价值与交

换价值 ,因而又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说成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成果或来自其他众多企业活劳

动新创价值 (v + m) 。这就使他易于认为马克思所论述的各

个企业必须进行商品交换 ,从其他企业取得生产资料作为生

产投入 ,这是把各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看

作是其他企业活劳动新创成果即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或来自其他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即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

值 ,从而马克思确认了各个企业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

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创造的。再次 ,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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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说成是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买卖。按照“社

会劳动价值论”者的看法 ,马克思所论述的某个企业向其他

企业购买产品作为生产投入 ,是阐明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

值是来自其他企业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从而是由其

他众多企业的活劳动 (v + m) 形成的。他把某个企业向其他

企业购买产品作为生产资料 ,说成是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

值是来自其他企业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这就把某个

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的一般商品流通说成是可变资本

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买卖。某个企业向其他企业购买产品作

为生产资料 ,其他企业则是出售商品给某个企业 ,这种买卖

行为是一般商品流通 ,没有发生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

买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某个企业向其他企业购买商品作

为生产资料 ,某个企业所取得的是一般商品 ,而不是得到其

他企业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其他企业只是出售商

品而不是出售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其他企业的“可变

资本总是以某种形式保留在资本家手中。”�λ|其他企业的剩余

价值也总是属于企业资本家所有 ,只被用于资本积累和消

费。“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某个企业向其他企业购买商品

作为生产投入的一般商品流通说成是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

价值的买卖 ,误解了马克思的论述 ,犯了类似斯密把企业家

出卖作为资本的商品看作是出卖资本的错误。“社会劳动价

值论”者把马克思所论述的某个企业向其他企业购买产品作

为生产投入的一般商品流通看作是对其他企业的可变资本

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购买。就要由此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关于

某个企业向其他企业购买产品作为生产投入的论述 ,是确认

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来自其他企业的可变资本价

值和剩余价值 ,从而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

的。

其二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公式与劳动 (v + m)

价值论无关系 ,没有揭明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

本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社会劳

动价值论”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Ⅰ(c + v + m) =Ⅰc + Ⅱc 公式阐明

部类总产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不变资本价值)是由各生产单位

活劳动(v + m)形成的 ,从而指明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

变资本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在他看

来 ,马克思运用以下公式阐明部类不变资本价值 (生产资料价

值)是由各生产单位活劳动价值(v + m)形成的。“在简单再生产

条件下 ,马克思提出了Ⅱ(c + v + m) = Ⅰc + Ⅱc 与 Ⅰ(v + m) =

Ⅱc 的著名公式。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 c ,正是第一部类活

劳动 (v + m)形成的 ,而且数量上保持相等。而第一部类的不

变资本 c ,由第一部类各企业相互提供 ,相互交换劳动成果 ,

也是由各企业的活劳动 (v + m) 形成的。总而言之 , Ⅰ、Ⅱ部

类的不变资本全部是各企业的活劳动成果 ,即社会活劳动

[社会活劳动 (v + m) ———引者注 ]创造的”�λ} 。因此马克思的

上述公式指明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

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这种看法欠妥。既然正如前面讨

论的 ,马克思所论述的各企业向其他企业出售商品 ,并从其

他企业取得生产资料作为生产投入 ,进行价值补偿和实物补

偿 ,这不是说明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是

其他众多企业的活劳动 (v + m)形成的。那么 ,马克思的上述

公式也不是阐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 (生产

资料价值)是由各生产单位活劳动 (v + m)形成的。马克思提

出的 Ⅱc = Ⅰ(v + m)公式不是阐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

(生产资料价值)是由第一部类各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

马克思提出的上述公式 ,只是作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能够

继续进行的实现条件。这里阐明的是代表第一部类的可变

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品和代表第二部类不变资本价值

的产品相交换 ,从而进行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在上述交换

过程中并没有发生第一部类各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第二

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 (生产资料价值) 。因为在上述交换过

程中 ,第一部类各企业没有把活劳动新创价值 (v + m) 交给第

二部类各企业作为不变资本 (生产资料价值) ,第二部类各企

业没有把不变资本价值交给第一部类各企业作为可变资本

和剩余价值。马克思提出的 Ⅰ(c + v + m) = Ⅰc + Ⅱc 公式也

只是作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继续进行的实现条件 ,而不是

所谓阐明 Ⅰc 和 Ⅱc 是由第一部类各企业的活劳动 (v + m) 形

成的。马克思的上述公式一方面指明第二部类各企业和第

一部类各企业进行代表 Ⅱc 的产品和代表 Ⅰv、Ⅰm 的产品相

互交换 ,从而 Ⅱc、Ⅰv 和 Ⅰm 都实现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

正如前面论述的 ,这种交换并没有发生第一部类各企业活劳

动 (v + m)形成第二部类不变资本价值。马克思的上述公式

另一方面指明第一部类各企业所进行的相互交换产品 ,只是

代表 Ⅰc 的各种产品的相互交换 ,从而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

价值进行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 ,在这种交换中也没有发生第

一部类各企业的活劳动 (v + m) 形成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价

值。因此 ,所谓马克思提出的 Ⅰ(c + v + m) = Ⅰc + Ⅱc 与

Ⅰ(v + m) = Ⅱc 公式阐明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总产值中

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是由第一部类各企业的活

劳动 (v + m) 形成的 ,从而指明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主为资本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还错误地认为马

克思的 Ⅱc = Ⅰ(v + m)公式与斯密的谷物价值中生产资料价

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科学观点相同 ,因此马

克思的上述公式指明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

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按照“社会劳动价值论”者

的看法 ,斯密提出了某个企业 (谷物农场) 的生产资料价值是

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科学观点。斯密“反对把耕

马和各种农具作为价值 (谷物价值 ———引者注) 的第四组成

部分 ,因为作为不变资本 c 的耕马和农具 ,最后还是由地租、

工资和利润三部分所组成 ,这种逻辑思想是很科学的。”�λ∼斯

密又用劳动是收入的源泉的观点科学解释决定生产资料价

值 (耕马和农具价值) 的地租、工资和利润 ,把它们看作是由

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 创造的。斯密提出的谷物价值中的

耕马和农具 (生产资料) 的价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

创造的科学观点与马克思的 Ⅱc = Ⅰ(v + m) 内容全部相同。

可以把斯密的上述观点理解为“耕马和农具作为第二部类谷

物生产用的生产资料 Ⅱc ,是对第一部类劳动成果 (v + m) 的

使用 ,全社会考察 ,数量上保持相等 ,即 Ⅱc = (v + m)”�µυ马克

思的上述公式与斯密的上述观点二者“彼此形式不同 ,内容

全部相同。”�µϖ因此马克思的上述公式指明了某个企业的生产

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或创造的。

这种看法欠妥。首先 ,所谓斯密提出了谷物价值中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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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科学观点 ,这种看法

纯属虚构。正如笔者另文详述的�µω ,斯密提出了谷物价值中

生产资料价值由其他企业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组成

或创造的收入价值论 ,斯密并没有所谓对收入价值论作科学

的解释 ,没有把决定谷物价值中生产资料价值的工资、利润

和地租看作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或创造的。虽

然可以把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还原为 v + m

决定价值。然而斯密由于其经济学说存在着把劳动力与劳

动以及把剩余价值与利润混为一谈的错误 ,因而他不可能作

上述还原。斯密不但没有提出所谓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

值创造价值 ,而且斯密在论证收入价值论的场合 ,已宣称放

弃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 ,从而没有提出所谓劳动

创造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价值即劳动 (v + m) 创

造价值。因此斯密没有提出所谓谷物价值中生产资料价值

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创造或形成的。其次 ,马克思的

Ⅱc = Ⅰ(v + m)公式与所谓斯密的谷物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

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科学观点内容不相同。

即便像“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所说的斯密提出了谷物价值中

生产资料价值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科学观点 ,也

不能认为马克思的上述公式与斯密的这种观点内容相同。

马克思的 Ⅱc = Ⅰ(v + m)公式是作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实

现的条件 ,所谓斯密的谷物价值中的耕马和农具等生产资料

的价值是由其他企业的活劳动 (v + m)形成的科学观点 ,正如

我们即将详述的是收入价值论翻版的错误的劳动 (v + m) 价

值论 ,因而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马

克思的 Ⅱc = Ⅰ(v + m)公式与所谓斯密的谷物价值中生产资

料价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科学观点混同起

来的重要原因是 ,他误解了马克思的 Ⅱc = Ⅰ(v + m) 的著名

公式 ,认为马克思上述公式指明了某个企业的不变资本价值

(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创造的 ,由

此就易于把马克思的 Ⅱc = Ⅰ(v + m)公式和所谓斯密的谷物

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

科学观点混淆起来 ,认为二者内容相同 ,都是讨论某个企业

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既

然所谓斯密提出了谷物价值中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企业

活劳动 (v + m) 形成的科学观点纯属虚构 ,而且马克思的

Ⅱc = Ⅰ(v + m)公式与所谓斯密的谷物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

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科学观点内容不相同。

那么 ,所谓马克思的 Ⅱc = Ⅰ(v + m) 公式与斯密的谷物价值

中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科学观

点内容相同 ,因此马克思的上述公式指明了某个企业生产资

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 ,这种看法显

然也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可见 ,马克思的 Ⅰ(c + v + m) =

Ⅰc + Ⅱc 与 Ⅱc = Ⅰ(v + m) 的公式并没有说明 Ⅰ、Ⅱ部类总

产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 (不变资本价值) 是由各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 ,从而没有指明某个企业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

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马克思的 Ⅱc = Ⅰ(v + m)

公式与所谓斯密的谷物价值中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企业

活劳动 (v + m)形成的科学观点内容不相同 ,从而没有指明某

个企业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

因此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公式与劳动 (v + m) 价值论没

有关系 ,没有指明某个企业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

活劳动 (v + m)形成的。

其三 ,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不可能确认斯密

的收入价值论翻版的劳动 (v + m)价值论。我们已讨论了“社

会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劳动 (v + m)价值论是略去不变资本

价值、价值决定价值的错误的价值论 ,马克思不可能确认过

这种错误的价值论。我们还要着重讨论“社会劳动价值论”

者编造的劳动 (v + m)价值论是斯密收入价值论的翻版 ,马克

思对收入价值论作了科学的批判 ,从而他在社会资本再生产

理论中不可有确认这种劳动 (v + m) 价值论。所谓劳动 (v +

m)决定价值可以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价值的形式。因

而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即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在资本

循环中可变资本价值变换为生产资本 (可变资本) 的劳动力

要素 ,工人由此取得劳动力价值的歪曲表现形式的工资收

入 ,剩余价值则采取利润和地租收入的表现形式。所谓工

资、利润和地租决定价值也可以还原为 v + m 决定价值。因

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所编造的价值由劳动 (v + m) 决定实

际上又是指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 ,这是斯

密的收入价值论的翻版。他也曾坦承其编造的劳动 (v + m)

价值论是继承了斯密的收入价值论。他认为其劳动 (v + m)

价值论是受到斯密对收入价值论的论证和解释的启迪。斯

密反对把谷物价值看作还由生产生产资料价值构成 ,把谷物

价值中的种子、农具生产资料看作由其他生产单位的工资、

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形成和构成 ,从而谷物的价值被看作由

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形成和构成。斯密这种“逻辑思

想是很科学的 ,能够从宏观、从社会看问题 ,这是一个认识上

的跃进”�µξ ,从而对收入价值论作了科学的论证。“社会劳动

价值论”者继承了斯密的上述观点 ,反对把服装厂产品价值

看作还由生产资料价值构成 ,认为服装厂总产值中的生产资

料价值是由印染厂、纺织厂、纺纱厂和棉农的新创价值即v +

m创造的 ,从而服装厂产品价值是由 v + m 创造的。虽然把

工资、利润和地租等三种收入或v + m 看作创造价值或形成

价值 ,这种看法是庸俗的。然而他和斯密对此都作了同样的

科学解释 ,把决定价值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或v + m

看作是由劳动或劳动 (v + m)创造的 ,从而把商品价值看作归

根结底是由社会活劳动 (v + m) 创造的 ,“这是一个很为精湛

的见解和发展。”�µψ因此他编造的劳动 (v + m) 价值论是得到

这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的“逻辑思想的启迪。”�µζ“社会劳动

价值论”者赞扬和继承斯密的收入价值论 ,忽视了马克思对

斯密收入价值论的科学批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斯密所讲

的出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 ,商品价值就不再由生产商品

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 ,而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

定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斯密混同了价值的分配和价值的决

定。他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看作是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 ,这

表明他不了解“价值的分配 ,或者说 ,价值的占有 ,决不是被

占有的价值的源泉。”�µ{斯密所说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价值

的三个原始源泉是不对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是完全由商品

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µ|斯密把工资价值、利润价值和

地租价值看作是“价值的源泉”�µ} ,陷入略去不变资本价值和

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论证”�µ∼的错误。由此可见 ,既然“社会

劳动价值论”者编造的劳动 (v + m)价值论是斯密收入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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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版 ,马克思对收入价值论作了科学的批判 ,而且正如另

文论述的 ,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对与收入价值论

相联系的“斯密教条”也作了科学的批判。�νυ那么 ,马克思就不

可能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确认劳动 (v + m)价值论。

综上所述可见 ,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论述中并没

有确认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劳动 (v + m) 价值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

产的实现公式与劳动 (v + m)价值论无关系 ,没有指明某个企

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

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不可能确认斯密收入价值

的翻版的劳动 (v + m) 价值论。因此可以确切地证明马克思

并没有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确认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

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价值论。我们

探讨了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并没有确认劳动

(v + m)价值论 ,不难进一步了解到 ,马克思不可能确认过劳

动 (v + m)价值论 ,从而不可能确认社会年产值由社会活劳动

(v + m)创造、社会年产值等于社会年净产值 ,不可能不批判

“斯密教条”。“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马克思在社会资本

再生产理论中确认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

企业的活劳动 (v + m)形成的 ,由此肯定马克思可能确认社会

年产值由社会活劳动 (v + m)创造、社会年产值等于社会年净

产值 ,从而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可能不批斯密犯了混淆

社会年产值与社会年净产值、赶走不变资本价值的错误。这

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三、马克思不是建立劳动价值理
论有失误 ,才批判“斯密教条”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理论有

失误 ,才批判“斯密教条”,不批判“斯密教条”的可能性才没

有变为现实性。按照他的看法 ,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

论中正确分析商品价值 ,确认了某个商品价值中的生产资料

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 ,由此可能确认

社会年产值由社会活劳动 (v + m)创造 ,社会年产值等于社会

年净产值 ,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然而马克思建立劳动价

值理论有“一些失误或挫折”�νϖ ,没有在个别资本再生产理论

中把已确认的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企业活劳

动 (v + m)形成的“原理 ,一理贯之地用到对个别资本的分析

中来。”�νω因而没有确认某个企业商品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

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形成的、商品价值由社会活

劳动 (v + m)形成。因此马克思没有确认社会年产值是由社

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 ,社会年产值等于社会年净产值 ,才

错误地批判“斯密教条”,指出斯密犯了混淆社会年产值和社

会年净产值、赶走不变资本价值的错误 ,不批判“斯密教条”

的可能性才没有变为现实性。这种看法欠妥。

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理论并没有所谓存在着“失误或挫

折”。正如前面所论述的 ,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

没有确认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

动 (v + m)形成的原理 ,就不存在个别资本再生产理论中运用

上述原理分析商品价值问题。我们还要讨论马克思在个别

资本再生产理论中不必要也不能够运用所谓某个企业商品

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

成的原理去分析商品价值。因为马克思把《资本论》建立在

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建立了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

思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把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劳

动看作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 ,由此论证了只有生产物质产品

的劳动者的劳动才分解为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和生产

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者所

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 ,生产资料的价值也由它所包含的

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他建立的

劳动价值理论对个别资本再生产作了科学的考察 ,又由此考

察社会资本再生产。马克思在个别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对资

本主义商品价值作了科学的分析 ,阐明了商品价值中的生产

资料价值是由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 ,从而商品

价值是由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商品价

值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既包括在最后的劳动过程中直接耗费

的劳动时间 ,还包括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

动时间 ,从而商品价值包括转移的旧价值和活劳动新创价

值 ,资本主义商品价值由 c + v + m组成。马克思在社会资本

再生产理论中正是运用上述劳动价值论 ,认为生产社会年产

品价值的劳动时间 ,既包括最后的社会年劳动过程中直接耗

费的劳动时间 ,还包括生产社会年产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所

包含的劳动时间。从而社会年产值既包括社会年劳动所创

造的价值 (v + m) ,还包括生产社会年产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 ,即转移的旧价值 c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年商品价值由

c + v + m组成 ,社会年产值不等于社会年净产值。马克思由

此对“斯密教条”作出科学的批判 ,指出斯密把社会年产值看

作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 ,犯了混淆社会年产值

和社会年净产值、赶走不变资本价值的错误。既然马克思在

个别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中是运用劳动价值论对商品价值作

科学的分析 ,在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对商品价值的分

析也是运用劳动价值论。那么 ,就不必要所谓在个别资本再

生产理论中运用劳动 (v + m) 价值论分析商品价值。至于某

个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

成的劳动 (v + m)价值论是略去不变资本价值、价值决定价值

的错误的价值论 ,而马克思又建立了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

论 ,因此马克思在个别资本再生产理论中也不能够运用这种

错误的价值论去分析商品价值 ,这是不言而喻的。综上所述

可见 ,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理论没有存在“失误或挫折”,他

对“斯密教条”的批判不是错误的批判 ,而是完全科学的批

判。他不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从而不存在不批判“斯密

教条”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问题。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既然强调指出马克思建立劳动价

值理论有“失误或挫折”,不批判“斯密教条”的可能性才没有

变为现实性 ,才对“斯密教条”作了错误的批判 ,因此他又要

认为实际上自己还纠正了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理论的失误 ,

从而使马克思可能不批判“斯密教条”,在他手上成为现实 ,

纠正了马克思批判“斯密教条”的错误。按照他的观点 ,他把

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确认的某个企业的生产资

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形成的劳动 (v + m)

价值论一理贯之运用于对个别资本再生产的商品的分析 ,认

为某个企业的商品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多企

业的活劳动 (v + m)创造的 ,商品价值归根结 (下转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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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主在劳动力市场购买的劳动力 ,也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

他们取得剩余价值或利润也是正当的收入。第二 ,把按生产

要素分配取得收入和剥削相混淆。把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对

剩余价值的分配而取得的收入都看作剥削 ,是不对的。因为

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中 ,除了私营企业主取得按资分配

的收入外 ,还包括劳动者购买股票的收入 ,参加储蓄的利息等

收入 ,这些都不能说是剥削。即使在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 ,也

不能说都是来自剥削 ,例如他们参与生产管理和产品研究与

开发 ,这些都是生产劳动 ,而且是复杂劳动 ,能创造更多的价

值。当然 ,承认私营企业主存在剥削 ,并不否认他们的收入是

正当的合法收入 ,要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至于他们当中少数

人存在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坑蒙拐骗、严重侵犯雇工权益的

行为 ,就不止是剥削 ,而且是违法行为 ,必然受到国家法律的

制裁。钱文之所以把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看作“无正当财源”,

只能讲剥削。无非是要证明生产资料物化劳动能创造价值 ,

而且是正当财源 ,按资分配不存在剥削。根据他在《社会劳动

创造价值之我见》中说的“认为物化劳动生产资料只能转移价

值 ,靠生产资料取得的收入是剥削收入 ,那就会使购买生产资

料进行生产经营者望之生畏。”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不承认也

不喜欢现阶段的私营企业存在剥削。事实上 ,剥削的存在不

是决定于个人的主观愿望 ,而是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消

灭剥削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由于

生产力水平还不高 ,必然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

共同发展的方针 ,允许私营经济存在 ,就允许剥削存在 ,这是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的存在有利于生产力的

发展 ,只有如实地承认它 ,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社会主义的经

济服务。

注释 :
①钱伯海 :《就深化劳动价值认识的根本关卡答诸学者》,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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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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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0 页)底由社会活劳动 (v + m) 创造 ,从而认识到社

会年产值由社会活劳动 (v + m)创造 ,社会年产值等于社会年

净产值 ,“亚当·斯密并没有‘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 ,从

而赶走了年产品中不变价值的部分’”, �νξ使马克思可能不批

判“斯密教条”在他手上成为现实 ,这就纠正了马克思批判

“斯密教条”的错误 ,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这种看法欠妥。正如前面讨论的 ,马克思并没有所谓建立劳

动价值理论的上述的失误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也就没有纠

正马克思批判“斯密教条”的错误 ,从而没有完善和发展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他不但没有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

值理论 ,反而陷入误解 ,放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按照

他的看法 ,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已经确认了某个

企业的生产资料价值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创造的 ,

就应该在个别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应用上述原理分析商品价

值 ,把某个企业的商品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看作也是由其

他众多企业活劳动 (v + m) 创造的。这种看法显然是认为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应该以劳动 (v + m) 价值论取代其劳动价

值论 ,这就陷入误解和放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从而陷入

误解和否定马克思批判“斯密教条”的错误。“社会劳动价值

论”者往往主观臆想地指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有这种或那

种错误 , �νψ以表明其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这种学

风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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